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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北市政府城鄉發展局 
新北市蘆洲區光華段停車場及青年社會住宅新建統包工程 

聯署書與施工期間規劃 
「局長與民有約」紀錄 

壹、會議時間：114 年 3 月 20 日(星期四)下午 1 時 30 分整 

貳、會議地點：新北市政府 3 樓逗點實驗室 

參、主持人：黃副總工程司永盛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錄：李筱玫 

肆、出席單位及人員：如簽到冊。 

伍、意見及回應： 

一、有關蘆洲區○○里於 112 年 9 月 24 日假○○公園辦理「停建社

宅恢復停車場及多功能活動中心」連署 1,465 份，本局卻遲未

回應 

本局回應：本局自 112 年 7 月 21 日辦理第 1 次地方說明會得
到民眾意見回饋並收到○○里 112 年 9月 24 日 1,400 餘份反對
社宅連署訴求後即進行評估及調整，惟基於廣大新北市民及蘆
洲區民對社宅之需求，考量人口稠密區獨缺蘆洲區無社宅，又
檢視蘆洲區公有土地，僅蘆洲區○○段 00-0 地號得以興辦社宅
，除共構公有停車場外，更納入公共托育中心、公共化幼兒園
、社區長照機構、社區式身心障礙者日間照顧中心及市民活動
中心等設施，以立體化方式使公有土地充分利用。前開政策經
本府評估後確認續建社宅並於 112 年 10 月 20 日第 2 次地方說
明會說明在案。 

二、未來新建公廁將建置於變電所附近，距離○○街 00 巷 00 弄過

近致影響周邊民眾生活 

(一)○○○：建議公廁放置於 (1)公有停車場車道天花板上、
(2)併於社宅公益設施內部處理。 

(二)○○○：○○公園兒童遊戲區現雖有沙坑及洗手設備，倘
放置於兒童遊戲區附近(目前臨時公廁所在地)
，較符合使用者需求。 

本局回應：公園公廁因涉既有使用需求須與區公所及里長再研
議，申請人所提方案將納入評估。 

三、目前 6 株楓香距離○○街 00 巷 00 弄過近而有鳥屎、風災致樹

倒疑慮 

(一)○○○：我家原先正前方沒有樹，目前 6 株楓香已遮蔽視
野，其樹高已超出 2 樓高度，樹枝有電桿電線交
織致生風險；此外，雖然都審有綠化規定，但希
望能遠離○○街 00 巷 00 弄往公園中央移植。 



第2頁/共2頁 

(二)○○○：目前楓香可否修枝使不超過 2 樓？ 
本局回應： 
(一)風災致樹倒與樹木種類及其根系有關，而鳥屎多因榕樹松

果所致目前種植楓香較不致於發生樹倒、鳥屎問題，惟目
前都審已通過，而民眾既於 114 年 3 月 25 日提供 00 弄 00
號、00 號又於同年 3 月 31 日提供 00 弄 00 號、00 號連署
反對公廁及種植楓香訴求，本局將納入評估。 

(二)請統包商協助修剪楓香樹高，避免電線與樹枝纏繞情形。 
(三)電桿下地因涉台電內部作業變數較多，較為耗時，請業務

科追蹤辦理情形。 
四、連續壁、基樁之鋼筋籠焊接及柴油發電機臭氣擾民與棄土坑沼

氣而致工安疑慮 

統包商回應： 
(一)後續鋼筋床將儘量移近工務所，且連續壁、基樁等工項將

於年底前完成。 
(二)後續施工所產生之粉塵及泥漿噴濺，將佈設 2 道防塵網並

架高施工圍籬以因應。 
(三)電焊臭味及柴油臭味後續亦將圍設並過濾，避免影響周邊

民眾生活。 
本局回應： 
(一)民眾反映沼氣可能自有機土產生恐致施工人員危險，但因

棄土坑係用以暫時收容含穩定液之稀釋皂土，並配合土車
儘速運離基地，連續壁完工後將拆除。 

(二)目前棄土坑調整有困難，但吊放機具位置則可再檢討。 
(三)請統包商研議施工圍籬加高可行性。 

五、其他 

○○○：有無可能降低社宅戶數或多一層地下停車場？若發生
鄰損，市府將作何應對？工地目前常有抽菸、未戴安
全帽及反光背心情事，請市府積極督工。 

本局回應： 
(一)社宅戶數已無降低可能，但每戶可容納人數有限。 
(二)為儘量供應汽車停車位，目前已併同○○公園(○○段 00

地號)一同開發至地下 3 層。因蘆洲地質不良(地下水位過
高)，向下多開發一層地下停車場，對於周邊民房結構影響
大，較不安全。 

(三)透過第三單位結構鑑定報告，可了解肇因並確保民眾權益
。 

(四)本局目前係依規定定期督導，已另委託專管、監造監督工
程，如有監督不實，本局將依規定責處。 

陸、散會:114 年 3 月 20 日(星期四)下午 4 時 40 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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